
1 

 

股票简称：中远海能      股票代码：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7-017 

 

 

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之 

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 

 

 

（2016 年） 

 

 

 

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2017 年 4 月 

  



2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原“中海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其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了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

对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

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的前提是：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本独立财

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必需的资料。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保证所提供的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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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一般释义   

中远海能、公司、中

海发展、上市公司 

指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中

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集团 指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中远集团 指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散集团 指 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散运 指 中海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大连油运、大连远洋 指 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大

连远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购买资产 指 大连远洋 100%股权 

出售资产 指 中海散运 100%股权 

标的资产 指 购买资产与出售资产的合称 

购买标的公司 指 大连远洋 

出售标的公司 指 中海散运 

标的公司 指 购买标的公司和出售标的公司的合称 

内部散运整合 指 中海散运直接或间接收购中海发展持有的上海时

代航运有限公司 50%股权、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

司 49%股权、香港海宝航运有限公司 51%股权、

中国矿运有限公司 49%股权，以及中海发展全资

子公司中发香港持有的中海散运（香港）维利有

限公司 100%股权、中海散货运输（香港）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中海浦远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

平安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希望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吉祥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繁华

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荣华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韶华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年华

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英华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才华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嘉惠

山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嘉隆山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嘉茂山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嘉

盛山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锂川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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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香港 指 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香港维利 指 中海散运（香港）维利有限公司 

英国公司 指 中远海运油品运输（英国）有限公司 

美国公司 指 中远海运油品运输（美国）有限公司 

CLNG 指 中国液化天然气运输（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 LNG 指 上海中远海运液化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 LNG 指 中国东方液化天然气运输投资有限公司 

北方 LNG 指 中国北方液化天然气运输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指 直接或间接持有 100%股权的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中海发展向中远集团购买大连远洋 100%股权，以

及中海发展向中散集团出售中海散运 100%股权 

交易各方 指 出售资产转让方、出售资产受让方、购买资产转

让方、购买资产受让方的合称 

《资产购买及出售框

架协议》 

指 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签署的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总公司之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 

《资产购买及出售协

议》 

指 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中散集团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签署的《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总公司、中远散货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之资产购买及出售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修订）》 

指 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签署的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总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修订）》 

交割日 指 出售资产和购买资产交易价款支付完成之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如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前（含 15 日当日），则指

交割日的上月月末之日；如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

后（不含 15 日当日），则指交割日的当月月末之

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金公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的法定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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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CC 指 20 万载重吨以上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 

COA 指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包运合同 

LNG 指 液化天然气，一种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

的清洁能源 

AP LNG 项目 指 Australia Pacific LNG 项目，即澳大利亚太平洋

LNG 项目 

YAMAL 项目 指 俄罗斯 YAMAL 极地 LNG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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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远海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

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持续督导，并经与中远海能法律顾

问及审计师充分沟通后，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公司本次交易包括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两项内容： 

1、重大资产出售：公司向中远集团或其指定的全资子公司中散集团出售中

海散运 100%股权； 

2、重大资产购买：公司向中远集团收购大连远洋 100%股权。 

上述两项交易同时生效、互为前提，其中任何一项内容因未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实施，则本次交易其他各项内容均不予

实施。 

 

二、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和核查 

（一）出售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出售资产为中远海能持有的中海散运 100%股权。 

2016 年 8 月 15 日，中海散运完成其股东由中海发展变更为中散集团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出售资产已完成过户。 

（二）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购买资产为中远集团持有的大连远洋 100%股权。 

2016 年 7 月 25 日，大连远洋完成其股东由中远集团变更为中远海能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已完成过户。此外，根据大连油运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及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大）工商核变通内字[201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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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597 号”《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大连远洋的公司名称已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变更为“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公司及出售标的

公司的股权均已完成交割登记。 

（三）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根据《资产购买及出售框架协议》及《资产购买及出售协议》的约定，（1）

中海散运因实施内部散运整合产生的对中海发展和/或中海发展全资子公司中发

香港的债务，应由中远集团和/或中远集团指定的全资子公司于交割日清偿完毕；

（2）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及往来款所产生的债务

（不包括中海散运因实施内部散运整合产生的债务），应由中海集团和/或其指定

的关联方于中海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之前或交割日当天清偿完毕，中远

集团同意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确保交割完成后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

不存在占用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形。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中散集团已向中远海能支付人民币

6,464,060,537.08 元；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已向中远海能支付人民币

4,087,742,000.00 元，中海散运全资子公司香港维利已向中远海能全资子公司中

发香港支付 1,093,172,337.79 美元。至此，上述债务已全部清偿完毕。 

 

三、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的核查 

（一）中海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中，中海发展控股股东中海集团出具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1、中海集团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中海发展保持分

开，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

股股东地位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干预中海发展经营决策，损害中海发展

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海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占用中

海发展及其控股企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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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海集团存在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2、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中海发展控股股东中海集团作出如下

承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海集团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但不限

于以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等方式）参与或进行与中海发展所从事的主营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2）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中海集团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或所从事的业务与中海发展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情况，如中海发展提出要

求，中海集团承诺将出让中海集团在前述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在合

法合规的情况下，给予中海发展或其全资子公司对前述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

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3）如出现因中海集团或中海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中

海发展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中海集团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鉴于中海集团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以下称“原承诺函”），承诺如下： 

“a. 中海海运将中海发展定位为中国海运下属专业从事油运、散货和 LNG

运输最终整合的唯一业务平台。 

b. 对于中国海运及其控制的非上市企业拥有所有权的散货轮和油轮，中海

海运承诺在 5 年内，选择合适的时机，通过资产并购、重组等方式，将该等散货

轮和油轮资产在条件成熟时注入中海发展，或将该等资产对外处置，从而消除中

国海运与中海发展的同业竞争，促进中海发展持续、稳定的发展。 

„„ 

d. 在中国海运完成将上述散货轮和油轮资产注入中海发展或对外处置前，

中国海运将根据中海发展的业务需要，将上述船舶按市场化原则出租给中海发展

（包括控股子公司及/或合营公司）经营，或者将上述船舶委托给中海发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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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控股子公司及/或合营公司）经营管理，以避免同业竞争。” 

考虑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海发展将不再从事散货运输业务，而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实施以及能否在 2016 年 6 月 15 日之前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中海集团将上述与散运业务相关的承诺内容调整为：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成，则原承诺函中（a）项、（b）项中关于散运资产应注入中海发展或对外处

置的承诺、（d）项中关于散运资产注入或对外处置前进行租赁和委托经营的承诺

均无需继续履行；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能实施，则原承诺函中承诺事项应继

续履行，履行期限延长至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 

该项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海集团存在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3、为减少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海发展控股股东中海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1）中海集团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中海发展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或减少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确有必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中海集团承诺将遵循

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中海发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

规性，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海发展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中海集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海发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中海发展股东大会对有关中海集团及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本承诺在中海集团为中海发展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该项承诺长期有效，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海集团存在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二）中远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1）中远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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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向中海发展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

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中海发展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中远集团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之前，中远集团将不转让在中海发展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远集团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2、关于购买标的资产完整性的承诺： 

（1）中远集团合法拥有购买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购买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查封、冻结以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不存在信托、

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 

（2）购买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不存在出资

瑕疵，不存在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其解散、清算或破产的情形。 

（3）不存在以购买标的资产作为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

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中远集团持有的购买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

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

政或司法程序，该等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中远集团保证上述内容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如因上述内容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中海发展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中远集团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远集团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3、关于标的资产业绩承诺： 

中通诚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出具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拟转让其

所持有的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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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号）。以前述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净利润测算数据为基准，中远集团确定购买

标的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预测净利润数为 8.19 亿元。中远集团承诺

购买标的公司补偿期间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

称“实际净利润”）不低于前述中远集团确定的预测净利润数。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中远集团正在履行上述承诺。 

4、关于变更租船人及备用租船人的承诺： 

（1）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之前，中远集团将根据本承诺函附件所列融资协

议的要求签署相关变更文件，替代中海发展担任备用租船人，承继中海发展在相

关融资协议、备用租船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2）中远集团将协助中海散运和/或其全资子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之前

根据本承诺函附件所列融资协议的要求签署相关变更文件，替代中发香港担任租

船人，承继中发香港在相关融资协议、租船协议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3）中远集团将敦促中海散运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之前与德国船东签署补

充协议，约定由中海散运或其下属子公司担任“爱德华”轮之租船人，承继中海

发展在该期租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并同意为前述船舶租赁事宜应德国船

东要求提供相应担保。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中远集团已履行上述承诺。 

（三）中散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1）中散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向中海发展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

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中海发展或者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中散集团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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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之前，中散集团将不转让在中海发展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未发现中散集团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中远集团和中海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1、关于解决资金占用承诺 

中海集团作为中海发展的控股股东，中远集团作为中海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交易对方，为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就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对中

海发展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及往来款所产生的债务共同作出进一步承诺如下： 

（1）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对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的借款及往来款所产生的

债务（不包括中海散运因实施内部散运整合产生的债务）应由中海集团和/或其

指定的关联方于中海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之前或交割日当天清偿完毕； 

（2）中远集团同意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确保交割完成后中海

散运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占用中海发展及其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形； 

（3）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中海集团同意为中海散运及其子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资金提供必要的资助。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中海集团、中远集团已履行上述承诺。 

 

四、盈利预测或者利润预测的实现情况的核查 

根据中海发展与中远集团于 2016年 3月 29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修

订）》，中远集团确定购买标的资产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预测净利润数为

8.19 亿元。中远集团承诺，购买标的资产补偿期间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不低于前述确定的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888-6

号”《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016 年度，购买标的资产大连油运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7.68 亿元，达到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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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出具之日，中远集团对

购买标的资产之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累计业绩承诺尚在履行过程中。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的核查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中远海能原主营业务为中国沿海地区和全球的成品油及原油运输，中国进口

液化天然气运输，中国沿海地区和全球的煤炭和铁矿石运输。中远海能于 2016

年上半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中远集团收购其持有的大连远洋 100%股权，向

中散集团出售中海发展持有的中海散运 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已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实施了交割，并确定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重组完成后，

中远海能的主营业务变更为油品运输业务及 LNG 运输业务。 

2016 年，中远海能持续经营的液体散货运输业务完成运输量 1.04 亿吨，同

比增加 0.76%，运输周转量 3,479.39 亿吨海哩，同比下降 4.16%；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96.67亿元，同比减少 9.81%，营业成本人民币 65.52亿元，同比下降 11.96%。 

中远海能终止经营的干散货运输业务完成运输量 0.63 亿吨，运输周转量

1,659.51 亿吨海里，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8.62 亿元，营业成本人民币 27.99 亿

元。 

2016 年度中远海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19.23 亿元，同

比增长 66.65%。 

（二）公司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油品运输业务 

在外贸油运方面，中远海能针对外贸市场年初以来前高后低的市场形势，积

极调整对外租出比例，锁定收益，规避市场下滑风险。2016 年末中远海能 VLCC

船型对外期租比例为 30%，较好地锁定了利润。 

此外，公司持续提升市场分析能力，同时充分采取市场高位时侧重长航线锁

定收益，市场低位时侧重短航线调整船位的策略，不断提升抢抓市场波段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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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公司同时积极推进了英国公司、美国公司的海外网点建设，并完成了香港地

区公司的业务整合，为中远海能“一个品牌、全球营销”的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6 年，中远海能完成外贸油运周转量 3,315.65 亿吨海哩，同比减少 4.37%（主

要因为部分自营船舶转为出租），运输收入为人民币 69.69 亿元，同比下降 14.73%，

毛利率为 28.24%，同比上升 0.1 个百分点。 

在内贸油运方面，中远海能发挥内外贸市场联动优势，努力提高经营效果。

在内贸市场明显好于外贸市场时，中远海能将所有内外贸兼营船舶全部投入内贸

运输。公司继续坚持大客户战略，保持 COA 合同高占比。除与原有各大客户均

续签 COA 合同外，中远海能今年与中联油新开展国内中转油运输合作，与山东

几家大型地方炼油企业建立了冬、夏季差异化运价机制，稳定了来自地方炼油企

业的货源。 

在推动经营模式创新方面，公司提高船舶营运效率和客户服务水平。中远海

能强化“客户思维”，试行“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一对一贴身服务，推动了

内贸运输规则的创新。2016 年中远海能完成内贸油运周转量 163.78 亿吨海哩，

同比增长 0.3%，运输收入为人民币 25.77 亿元，同比增长 5.2%，毛利率为 42.47%，

同比上升 1 个百分点，中远海能内贸油运市场份额保持在 55%左右。 

公司 2016 年油品业务分产品情况如下：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 

2016 年运量 

（万吨） 

2016年周转量 

（亿吨海哩） 

内贸原油 234,960.69 129,564.06 44.48 4,826.93 157.20 

内贸成品油 11,394.95 8,748.63 23.22 197.96 6.54 

内贸船舶出租 11,348.72 9,033.56 28.15 - - 

外贸原油 423,278.46 312,779.20 26.11 4,699.13 3,112.23 

外贸成品油 58,476.52 53,213.22 9.00 657.22 203.42 

外贸船舶出租 215,135.52 134,101.24 37.67 - - 

油品运输合计 954,594.86 647,439.89 32.18 10,381.24 3,479.39 

 

2、气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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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远海能持续稳步推进现有液化天然气项目各项工作，积极协调

确保美孚项目船舶顺利运营，全面主导并稳步推进 APLNG 项目建设，全力配合

YAMAL 项目船舶监造工作，认真筹备并积极参与新项目的竞争，努力拓展 LNG

船舶管理业务，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2016 年，公司子公司上海 LNG 目前已有 1 艘船投入营运全年实现收入约

3,631 万元，净利润约 1,958 万元；合营公司 CLNG 目前共有 6 艘船舶在营运，

全年实现收入约 10.41 亿元，净利润约 3.69 亿元，公司对其确认投资收益约 1.08

亿元；另外，子公司东方 LNG、北方 LNG 分别确认了其各自投资的合营联营公

司投资收益约 1,159 万元和 1,982 万元。 

公司 2016 年气体运输业务分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外贸 LNG 运输 3,631.41 1,673.41 

LNG 运输合计 3,631.41 1,673.41 

内贸 LPG 运输 2,501.45 2,083.52 

外贸 LPG 运输 4,062.90 2,530.51 

LPG 运输合计 6,564.35 4,614.03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的核查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11 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5 人，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

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已制定相关工作细则。2016 年度，董事会共

召开了 14 次会议。 

上市公司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选举监事，目前公司监事会由四人组成，

其中二人为职工代表，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保证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并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同时公司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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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2016 年，上市公司共召

开 1 次临时股东大会、1 次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在保障平稳过渡的同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目前，中远海能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刘汉波先生，陆俊

山先生、王康田先生、秦炯先生、项永民先生、罗宇明先生、孙晓艳女士、赵金

文先生、姚巧红女士。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适当核查后认为：中远海能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规范、完

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信息披露。2016 年内，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基

本良好。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的核查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当事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未发现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上市公司按照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公

平地披露信息，未发现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及当事各方履行承诺的其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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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

之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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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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